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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提出。 

本文件由温州市水利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温州市生态环境促进中心、中国计量大学、温州佳合标准化信息技术事务所、温

州市河湖管理中心、温州市环保志愿者联合会、温州市质量技术促进会、浙江省长三角环境科技研究院、

龙港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万哲慧、章松来、虞伟、金爱蝶、虞爱娜、项炳义、张微敏、王德利、施海柔、

卢海慧、张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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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河长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间河长的分类、进入、培训、工作要求、退出、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民间河长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民间河长   

社会各界人士以个人名义自愿参与水域环境治理监督、评价、宣传、联络等工作，对公众负责，独

立行使社会监督权的水环境保护志愿者。 

4 分类 

民间河长按进入方式和工作要求分为注册民间河长和聘用民间河长。 

5 进入 

5.1 志愿者可通过官方发布的公众护水信息化平台自主注册成为注册民间河长，注册后应完善联系号

码、所属地区、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 

5.2 符合下列条件的志愿者可向民间河长组织主体申请成为聘用民间河长： 

a)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觉悟及生态文明素养，能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b) 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身体健康； 

c) 热心环境保护公益事业，富有志愿服务精神； 

d) 具备能到河湖周边巡河的便利条件，有时间且能长期坚持开展河湖保护工作； 

e) 具备宣传、巡河、监督和示范河湖保护的意愿和能力。 

注： 民间河长组织主体指各级治水办（河长办）或受治水办（河长办）委托的志愿服务组织。 

5.3 除满足 5.2 条件外，志愿者具有环境保护工作经历或者熟悉水环境水生态保护专业知识、能熟练

使用智能手机拍、发照片、具备良好的文字撰写、编辑能力、沟通能力的，可获得优先聘用。 

5.4 通过民间河长组织主体条件审核并通过培训考核的聘用民间河长，应与民间河长组织主体签定聘

用协议。 

6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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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注册民间河长可通过官方发布的公众护水信息化平台发布的相关培训知识进行自主学习。 

6.2 聘用民间河长应在接受聘用的 1 个月内参加上岗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民间河长的权利、义务、

安全责任、官方发布的公众护水信息化平台操作要求、工作要求等。 

6.3 聘用民间河长每年应至少参加 1 次由组织主体组织的培训，培训内容可包括相关生态文明知识、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水环境保护知识、安全知识等。 

7 工作要求  

7.1 工作内容 

7.1.1 巡河 

7.1.1.1 民间河长应登录官方发布的公众护水信息化平台开展巡河工作，聘用民间河长也可由组织主

体统一组织开展巡河工作，聘用民间河长巡河每月应不少于 1次，每年应不少于 15次。 

7.1.1.2 民间河长巡河主要检查下列内容： 

a) 非法围垦河湖、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作物等非法侵占水域； 

b) 水域存在影响水生态的蓝藻、浮萍、水葫芦等水生植物； 

c) 未经许可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不按许可要求采砂等非法采砂； 

d)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未经许可和不按许可要求建设涉河项目、修建阻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

等河道违建； 

e) 在河湖管理范围内乱扔乱堆生活垃圾，倾倒、填埋、贮存、堆放建筑、工业、农业、危险等

固体废物； 

f) 污水直（偷、漏）排、新增非法排污口、雨水口晴天排水、水体气味或者颜色异常和水体黑

臭； 

g) 电鱼、毒鱼、炸鱼以及布设违禁渔具； 

h) 河长、排污口等标识标牌设置、维护、信息更新及时性规范性问题； 

i) 堤坝、水闸等水利设施损毁、河湖淤积严重； 

j) 第三方治理养护机构在水质自动监测站保护范围内投放化学药剂、生物等，设置曝气、人工

喷泉，采取人工遮挡、填塞、冲水等人为干扰措施； 

k) 在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网箱养殖、投饵式养殖、旅游、游泳、垂钓，使用化肥和高毒、高

残留农药的，在饮用水域保护区丢弃农药、农药包装物、农膜等农业固废； 

l) 督查通报、经巡河发现、遭媒体曝光、接群众举报的各类问题整改到位情况。 

7.1.1.3 附录 A 规定了巡河流程。如遇特殊情况不能在官方发布的公众护水信息化平台上传巡河日志

时，可先填写《巡河情况记录表》并在 3个工作日内上传官方发布的公众护水信息化平台，《巡河情况

记录表》样式见附录 B。 

7.1.2 宣传劝阻 

7.1.2.1 聘用民间河长应在水域周边的村（居）民中开展水域保护的宣传教育，宣传治河政策，带动

村（居）民护河爱水。 

7.1.2.2 聘用民间河长应开展任何公民相关破坏水环境行为的劝阻工作，对督促处理无效或劝阻无效

的，可通过官方发布的公众护水信息化平台向组织主体报告。 

7.1.3 信息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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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1 聘用民间河长应收集及反映公众意见，积极发动参与河流相邻村社区组织村（居）民制定村

规民约、居民公约，对水域保护义务以及相应奖惩机制作出约定。 

7.1.3.2 聘用民间河长应参与和动员公众与组织主体的互动沟通。 

7.2 安全要求 

7.2.1 民间河长巡河时应注意保护自身人身、财产安全。 

7.2.2 民间河长开展涉水工作时，应穿戴救生防护装备，宜采用团队形式开展巡河。 

7.3 工作形象 

7.3.1 聘用民间河长开展工作时应佩戴工作证，参与有组织的巡河活动时，宜统一穿着印有民间河长

工作标志标识的服装、帽子、袖标等。 

7.3.2 民间河长开展服务时，态度应温和，宜使用“您好”、“请”、“谢谢”和“再见”等文明用

语。 

7.3.3 民间河长问询监督对象时，应认真听取并耐心做好宣传和解释。 

8 退出 

8.1 主动退出 

8.1.1 注册民间河长可通过官方发布的公众护水信息化平台主动退出。 

8.1.2 聘用民间河长应向组织主体提出退出申请，经组织主体审核确认后办理退出手续。 

8.2 劝导退出 

聘用民间河长出现下列情况时，应由组织主体对其进行劝退并办理退出手续： 

a) 多次无故不参加巡河活动； 

b) 以民间河长的名义从事营利性活动或与河湖保护无关的活动。 

8.3 强制退出 

聘用民间河长出现下列情况时，应由组织主体解除聘任，取消其资格并办理注销退出手续： 

a) 擅自接受第三方资助和赞助，或以民间河长名义炒作自己和他人，做非法、欺骗或谋求私利

的行为；  

b) 利用媒体和互联网恶意炒作，或将未经核实的信息擅自在微信、微博或互联网等煤体上传播； 

c) 以执法者身份制止或处置河湖违法行为；  

d) 将民间河长服装及工作证等转借他人； 

e) 评价不合格；  

f) 从事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活动。 

9 评价与改进 

9.1 聘用民间河长应开展自我评价或由组织主体每年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巡河的次数、时长、社

会效果和群众满意度等。 

9.2 聘用民间河长应根据评价结果和反馈的意见，制定改进措施，及时优化调整工作方式。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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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巡河流程 

巡河流程见图A.1。 

 

图A.1 巡河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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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巡河情况记录表样式 

巡河情况记录表样式见图B.1。 

巡河情况记录表 

巡河人员信息 

姓名  手机号码  巡河时间（月/日/时）  

河流信息 

河流名称 河流地址 

经纬度 

（由官方发布的公众护水信息化平

台提供，截取两位数） 

   

序号 问题描述 若存在问题，请在对应表格打“√” 备注 

1 
非法围垦河湖、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作物等

非法侵占水域 
  

2 
水域存在影响水生态的蓝藻、浮萍、水葫芦等水生

植物 
  

3 
未经许可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不按许可要

求采砂等非法采砂 
  

4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未经许可和不按许可要求建设

涉河项目、修建阻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等河道

违建 

  

5 
在河湖管理范围内乱扔乱堆生活垃圾，倾倒、填埋、

贮存、堆放建筑、工业、农业、危险等固体废物 
  

6 
污水直（偷、漏）排、新增非法排污口、雨水口晴

天排水、水体气味或者颜色异常和水体黑臭 
  

7 电鱼、毒鱼、炸鱼以及布设违禁渔具   

8 
河长、排污口等标识标牌设置、维护、信息更新及

时性规范性问题 
  

9 堤坝、水闸等水利设施损毁、河湖淤积严重   

10 

第三方治理养护机构在水质自动监测站保护范围

内投放化学药剂、生物等，设置曝气、人工喷泉，

采取人工遮挡、填塞、冲水等人为干扰措施 

  

11 

在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网箱养殖、投饵式养殖、

旅游、游泳、垂钓，使用化肥和高毒、高残留农药

的，在饮用水域保护区丢弃农药、农药包装物、农

膜等农业固废 

  

12 
督查通报、经巡河发现、遭媒体曝光、接群众举报

的各类问题整改到位情况 
  

13 其他情况   
 

图B.1 巡河情况记录表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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